臺中市警察局預防詐騙宣導資料
	詐騙手法名稱（類型）
	其他詐騙手法─網路申辦創業貸款，交提款卡成詐
欺人頭戶！

	案例解說
	董女因失業賦閒在家已1年多，99年1月中，她打開電子郵件中的貸款廣告，畫面醒目的標題「多家銀行主管配合，辦不下來給你20萬」吸引了她，其實她一直想自行創業，但苦於資金籌措不易，而這則廣告恰如一盞明燈，點燃她無限希望，於是她在郵件中留下聯絡電話，不久自稱張代書來電，說明貸款20萬可分5年攤還，每月約付4000元，並要她在2天後等待銀行經理來「照會」。銀行經理果然依約來電，為了辦理徵信，必須提供財力證明才能順利申辦貸款，因此要交出她的銀行存摺與提款卡，當時董女覺得可疑還追問為什麼？陳經理進一步說明是要利用她的帳戶做一些「假帳」也就是銀行會在她的帳戶內存一筆錢（申貸金額3倍）再放幾天，為了怕她把錢領走，所以要交出提款卡由銀行保管，貸款手續完成後就歸還。

董女於是照著銀行經理給的地址，將2本存摺與提款卡寄出，不久張代書來電，為了取件問她寄件編號，還要她說出提款密碼，她在毫無設防情況下說出密碼，想不到此舉卻讓她的帳戶被警示，因為張代書與銀行經理根本就是詐欺集團成員，所有的貸款花招都為了騙取她的帳戶資料，她的帳戶很快就成了歹徒的洗錢工具。

2日後，她發現2個帳戶都被列為警示帳戶，報案後她提供所有資料（網頁內容、歹徒電話、寄件地址等）並願意配合警方辦案抓歹徒。 

	受騙關鍵情境
	詐騙集團經常以貸款、求職手法，利用人們

需款孔急或是急欲謀職的心理弱點，騙取民

眾交出銀行存摺或提款卡，被害人雖覺得歹

徒說詞並不合理，但認為帳戶內無存款，交

出後不會有所損失，卻忽略自己可能吃上官

司淪為詐欺人頭戶。

	關鍵用詞
	詐騙歹徒利用電話、報紙、網路廣告散布求職或貸款訊息。

	預防之道
	警方呼籲：

1.求職或貸款，在未查證公司合法性之前，勿輕易交出身分證件、存摺或提款卡，一旦發現被騙應立刻報案，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以釐清案情。
2.詐騙歹徒利用電話、報紙、網路廣告散布求職或貸款訊息，幾乎已至無孔不入境界，民眾若見到此類訊息，一定要養成查證習慣，正常的求職或貸款過程中，不會要求交出個人銀行存摺等資料，因涉及個人權益重大，凡是開戶等作業都不會代辦，而是請當事人親自到金融機構辦理。








